附件

[bookmark: _GoBack]包头市推动校地融合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任务清单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期限

	一、全力推进产教融合

	（一）优化学科专业设置

	1
	进一步强化“地方性”“应用型”高校办学理念，围绕我市稀土新材料、硅基材料、风电装备、现代装备制造等产业急需紧缺学科专业，形成一批地方急需、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集群
	在包各高校
	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
	长期推动

	2
	支持在包各高校培育优势学科，推动内蒙古科技大学冶金工程冲击国家一流学科和微专业建设
	市教育局
	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3
	各有关部门定期联合高校开展包头市产业需求侧匹配度调研，建立区域产业人才需求数据平台，定期编制、发布包头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报告
	市人社局
	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
农牧局、商务局、卫健委
	长期推动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期限

	4
	高校按照产业发展方向和企业用工需求动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
	在包各高校
	市教育局
	2024年年底

	（二）全面深化校企合作

	5
	培育融合型特色园区，引导各园区围绕优势产业，建设相关教学保障设施，深化与高校合作，共同推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企业用工、产业升级、协同创新、成果孵化等方面在园区内无缝对接
	市工信局
	市教育局、科技局，在包各高校
	2025年年底

	6
	推动企业与高校共建实习实训基地
	市人社局
	市教育局、工信局，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7
	推动高校开设委托班、订单班、学徒班、工匠班、卓越工程师班、现场工程师班，并逐年扩大招生人数
	市教育局、人社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农牧局，
在包各高校
	2025年年底

	（三）打造现代产业学院集群

	8
	大力支持内蒙古科技大学稀土产业学院申报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
	市教育局、工信局
	市发改委、财政局，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3年年底

	9
	支持内蒙古科技大学能源产业学院、应急管理产业学院、数智产业学院、硅业学院和冶金未来技术学院建设，力争2023年实现招生
	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
财政局、工信局、应急管理局按各自职责分工负责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3年年底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期限

	10
	支持包头师范学院中关村智酷大数据产业学院、智能物联产业学院、数字文创现代产业学院、人力资本服务产业学院、新型化工与能源现代产业学院和交叉融合创新实践产业学院建设
	市发改委、教育局、工信局、
财政局、商务局按各自职责分工负责
	包头师范学院
	2024年年底

	11
	支持包头医学院建设现代健康产业学院建设
	市卫健委
	包头医学院
	2024年年底

	12
	支持包头职业技术学院美科硅能源产业学院、协鑫科技（内蒙古）光伏产业学院、圣纳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中汽数据汽车技术产业学院、中科佳兴康养产业学院、阿里巴巴境外电商产业学院、北创智能焊接产业学院、一机装甲车辆智能制造产业学院、内蒙古通航航空产业学院建设
	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
工信局、财政局、商务局按各自职责分工负责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2025年年底

	13
	支持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食品乳品智能加工产业学院、智能制造产业学院、“两都”建设研究中心和数字经济产业区建设
	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
工信局、农牧局、商务局按各自职责分工负责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25年年底

	14
	支持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晶澳智能制造产业学院、绘宇测绘产业学院建设
	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
工信局按各自职责分工负责
	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024年年底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期限

	15
	支持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鹿城稀土产业学院、稀冶工匠学院和稀土高技能人才综合培养创新港建设
	市教育局、工信局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2025年年底

	（四）建立健全合作育人新模式

	16
	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发挥协调沟通作用，在高校、企业间搭建对接平台，积极推动行业企业参与高校各类产业学院建设
	市委军民融合办，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财政局、农牧局、商务局、卫健委按各自职责分工负责
	在包各高校
	2025年年底

	17
	建立校企合作育人机制，为产业学院学生到企业参与实践、顶岗实习提供必要保障条件
	市人社局，在包各高校
	市委军民融合办，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财政局、农牧局、商务局、卫健委
	2025年年底

	18
	组建高校产创联盟，实现重点产业与应用型本科院校、职业院校精准对接，构建创新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在包各高校，市人社局
	市发改委、教育局、工信局
	2025年年底

	19
	推动内蒙古科技大学“国家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
	市委网信办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5年年底

	20
	支持包头师范学院数字人才培养基地、数字化电商直播人才培养基地和包头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建设
	市教育局、工信局、商务局按各自职责分工负责
	包头师范学院
	2025年年底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期限

	21
	支持包头职业技术学院与我市兵工、光伏龙头企业共建“包头市现代装备制造产教联合体”和国防工业军民两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基地以及包头市光伏能源产教联盟建设
	市委军民融合办，市教育局、
工信局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2024年年底

	22
	支持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绿色稀土职教集团建设
	市教育局、工信局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2025年年底

	二、全力推进科创融合

	（五）主动融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3
	充分发挥高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地作用，加大对高校研发的投入力度和支持力度，引领我市产业创新驱动发展，围绕我市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建立起跨部门、跨院校、跨区域、跨学科以及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网络型、对链式、无缝隙合作机制
	在包各高校
	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
	2025年年底

	（六）积极参与行业重点科研机构建设

	24
	进一步强化创新发展支撑，鼓励支持内蒙古科技大学积极参与“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进一步加强技术和人才合作
	市科技局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3年年底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期限

	25
	支持内蒙古科技大学与军工企业进行火工试验与防护和辐射环境联合实验室基地建设，积极争取申报成为“局省共建高校”
	市委军民融合办
	市科技局、工信局，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5年年底

	26
	支持包头师范学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院、“一带一路”创新创业研究中心和磁学与磁性材料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建设，支持黄河湿地动植物保护与资源利用实验室申报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市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
农牧局、林草局按各自职责分工负责
	包头师范学院
	2025年年底

	27
	支持包头医学院国际医院和区域医疗中心、人畜共患病与转化医学协同创新中心、生命与健康科学馆、中草药产学研协同基地、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和包头市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市卫健委、农牧局按各自职责分工负责
	包头医学院
	2024年年底

	28
	支持包头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共建铝合金和信息技术产学研用创新中心，与我市兵工企业共建“智能制造、智能运维、智慧农机”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以及内蒙古北斗应用技术研究院和“一带一路”现代服务国际研究中心建设
	市委军民融合办，市科技局、
工信局按各自职责分工负责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2024年年底

	29
	支持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关村丰台园科技园共建“轨道交通+5G”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
	市科技局
	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024年年底

	30
	支持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自治区级冶金、稀土绿色智能制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
	市工信局、科技局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2025年年底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期限

	31
	支持各高校参与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国家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以及特种车辆设计制造集成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适应包头产业发展的应用型平台创建工作
	市工信局、科技局、教育局
	在包各高校
	2025年年底

	（七）合作共建科研基地

	32
	推动高校开展人才联合培养、技术协同攻关，大力引导学校高层次人才深入我市有关企业一线，共建科研基地
	市科技局、人社局
	市教育局、工信局，在包各高校
	2025年年底

	33
	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流动）站、博士、硕士工作站
	市人社局、科技局
	市教育局，在包各高校
	2023年年底

	34
	支持包头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邮电大学、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共建“北斗+5G”融合通信院士工作站，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共建“3S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院士工作站
	市科技局
	市教育局，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2023年年底

	35
	支持各高校在包钢集团、中铝集团等包头市重点企业设立博士工作站；在通威集团、双良硅材料、大全新能源、新特能源等新能源企业设立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市教育局、人社局
	在包各高校
	2025年年底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期限

	（八）推进科研成果转化

	36
	围绕产业、企业发展需求，支持高校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创新联合体、中试基地，合作培养人才，共享科研设备，加强校企联合开展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工信局、财政局、人社局，在包各高校
	2025年年底

	37
	吸纳、转化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质研发资源，推动孵化科技企业
	在包各高校
	市发改委、科技局、工信局
	2025年年底

	38
	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鼓励在包各高校紧紧围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积极建设技术转移中心，促进高校成果在包转移转化
	在包各高校
	市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财政局、人社局
	2025年年底

	39
	充分发挥内蒙古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作用，组织开展技术经纪人（经理人）培训，培养技术转移专业人才
	市人社局，内蒙古科技大学
	市教育局、科技局，在包各高校
	2025年年底

	40
	鼓励在包各高校开展技术转让、许可和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经签订技术合同并办理认定登记后，推荐争取自治区技术交易后补助支持
	市科技局
	市教育局、财政局，在包各高校
	2025年年底

	三、全力推进人才融合

	（九）强化人才支撑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期限

	41
	强化高校人才引进，围绕全市重点产业，采取“带土移植”“候鸟式”“飞地式”等多种聘任方式加快引进紧缺急需的高层次产业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加大人才引育政策和经费支持，加快引进培育高等教育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市委人才办
	市教育局、科技局、人社局、财政局，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42
	建立引进人才定期回访、绩效评估和引进人才后续管理服务长效机制
	市委人才办
	市人社局、教育局，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43
	借助包头市科研院所和已引进院士、高端人才及创新团队的影响力，采用“名誉教授”“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等形式，邀请高端人才到高校兼职、咨询、讲学、研发，吸引和集聚更多的优质人才
	市委人才办
	市教育局、科技局、人社局，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44
	推动实施由内蒙古科技大学牵头的“科炬人才计划”，搭建“科炬学者”包头论坛平台
	市科技局，内蒙古科技大学
	市教育局、人社局，在包各高校
	2023年年底

	（十）构建联合培养体系

	45
	实施“双百联动”计划，推动百名高校教师驻企业、百名企业专家进校园，积极探索高校与有关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协同育人模式
	市人社局，在包各高校
	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
	长期推动

	46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推进“中、高、本”一体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市教育局
	市人社局，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期限

	47
	推进基础教育教师继续培训教育基地建设，提升全市基础学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市教育局
	包头师范学院
	2023年年底

	48
	不断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认定和管理办法，建设一批示范性“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
	市人社局
	市教育局，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49
	支持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锻炼和参与各类技术服务和社会服务，将工作情况作为教师绩效工资考核分配的考虑项目，不断提升教师待遇，提高教师积极性。支持学校从企业灵活引进专业人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市人社局
	市发改委、教育局、工信局、财政局，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十一）健全人才留用机制

	50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按照有关规定在科研平台建设、职称评定、岗位聘任和职务晋升等方面对高校人才予以倾斜，适时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才和技能人才进行评选表彰，在医疗保健、住房保障、子女上学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市人社局
	市发改委、工信局、科技局、财政局、
住建局、卫健委，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51
	加快建设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和众创空间，加大对各类服务、孵化和实训平台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市人社局
	市教育局、财政局，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52
	健全完善支持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的政策，吸引高校毕业生留包创业就业
	市人社局
	市教育局、财政局，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期限

	53
	支持内蒙古科技大学国家级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支持包头师范学院大学生创业园申报国家级创业示范基地，建设成为全区首家创新创业大学
	市人社局
	市教育局，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
	2024年年底

	（十二）打造包头版“24365”毕业生招聘服务模式

	54
	在包各类企业到高校招聘不受岗位数量限制、不受企业规模限制、不受时间限制，提供“24365”（24小时、365天）全天候、无死角招聘服务
	市人社局
	市教育局，在包各高校
	2023年6月底

	55
	推广由内蒙古科技大学牵头的“在包高校联合招聘”模式，在包各高校每年至少组织5次高校联盟大中型招聘会，积极吸纳区内其他高校广泛参与，争取每年吸引万名以上毕业生留包就业创业
	市人社局，内蒙古科技大学
	市教育局，在包各高校
	2023年年底

	四、全力推进社会化融合

	（十三）推动高校智库建设

	56
	依托高校学科、科研和人才资源优势，培育和组建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行业产业发展政策咨询机构等专业化的高校智库
	在包各高校
	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财政局
	长期推动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期限

	57
	充分发挥内蒙古科技大学“市域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作用，鼓励各高校积极参与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及战略研究方面为政府提供持续性、高水平的决策咨询和决策参考，为优化产业布局、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方案设计
	市发展研究中心，
      内蒙古科技大学
	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财政局，
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58
	支持高校学者、教授开展专题调研、课题研究，形成对政府决策有参考价值的调研报告，推出一批对我市改革发展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市发展研究中心
	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十四）推动“包头科创港”建设

	59
	推动建设以市政府为主导，内蒙古科技大学牵头并为入驻主体，其他各高校和包钢集团等企业协同的“包头科创港”，打造园区、校区、社区融通，形成产城、产教、产产深度融合
	市自然资源局、财政局，
内蒙古科技大学
	市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在包各高校
	2025年年底

	（十五）营造文化共融氛围

	60
	依托“爱包头、作贡献”主题实践活动良好氛围，鼓励在包各高校在节假日期间，组织开展“校园开放日”相关活动，面向市民开放图书馆、校史馆、展览馆等区域，让市民感受浓厚校园文化底蕴，营造良好氛围
	市教育局
	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期限

	61
	面向中小学生开放美术馆、体育馆、重点实验室等区域，培养中小学生人文、科创素养，提升综合育人能力水平
	市教育局
	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62
	邀请包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名人走进高校，讲好高校与包头市共生共荣、共享共建的发展历史故事，让广大师生深入了解包头的文化内涵和城市底蕴，有力凝聚广大师生爱包头的共识，激发作贡献的强大正能量
	市文旅广电局
	市教育局，在包各高校
	长期推动




